
1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或“中航证券”）作为北京直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真科技”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直真科技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

资金需要，提高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效率，公司拟于2026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45,00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

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的业务，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有效期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

际担保余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处理本次预计

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调剂，并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

署相关协议及文件。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的担保对

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担保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本次预计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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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70% 90,186.10 45,000.00 50.22% 否 是

合计 90,186.10 45,000.00 50.22% - -

注：担保余额90,186.10万元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直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所致，风

险可控，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具备较好的合同履约能力。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签订相关担保协议，由担保方在被担保方申请银行授信、

承兑汇票、信用证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具体的担保方

式、期限、金额等条款由担保方、被担保方与银行等机构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协商

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在有效期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

终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

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26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

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45,000.00万元人民币。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

营情况，并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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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35,886.10万元（含本

次审议的担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90,886.10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0.7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涉及诉讼及因被判断败诉而应承

担的担保金额等。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申请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具有合

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不会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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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冰洋 范晓玥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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